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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产学研科学研究院提出并宣贯。

本文件由广西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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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废气废水污染防治通用技术规范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生产和生活活动产生的废气、废水污

染物排放对生态环境质量和人体健康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为贯彻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迫切需要针对废气、废水污染防治制定科学、系统、

适用的通用技术规范。本规范立足于我国当前污染防治技术发展水平和管理需求，旨在为废气、废水污

染防治工程的设计、建设、运行和维护提供统一的技术指导和基本要求，推动污染防治技术的规范化、

标准化应用，提升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效能和环境效益，助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本规范由广西产

学研科学研究院联合生态环境科研机构、工程设计单位及环保产业协会共同研制。

2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废气、废水污染防治的通用技术原则、主要技术方法、工程设计基本要求、运行维护

管理、环境监测及污染防治设施绩效评价等方面的内容。本规范适用于指导工业企业、工业园区、城镇

污水处理厂及其他排污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废气废水污染防治工程的技术选择、设计建设与运行管理。

现有污染治理设施的提标改造与运行优化可参照执行。本规范为通用性技术指导文件，行业有更严格或

特殊规定的，应执行其行业规定；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有更新或加严的，应以其最新要求为准。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规范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GB 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4554-199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23-2011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2014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8978-1996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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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8918-2002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HJ 2000-2010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HJ 2015-2012 水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HJ 2026-2013 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27-2013 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6-2010 污水混凝与絮凝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8-2010 污水过滤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 年修订）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36 号，2021 年施行）

4 术语和定义

4.1 污染防治技术：指为减少或消除废气、废水中的污染物排放，或将其转化为无害物质，所采用的物

理、化学、生物等各类工艺方法与配套设备的集成系统。

4.2 废气：指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含有污染物的气态物质，包括工艺废气、燃烧烟气、挥发性有机物

（VOCs）、恶臭气体等。

4.3 废水：指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含有污染物的液态物质，以及生活污水。

4.4 预处理：指在主体处理工艺之前，为去除可能影响主体设施稳定运行或处理效率的特定污染物（如

大颗粒物、酸碱、高浓度有毒物质等）而采取的处理措施。

4.5 深度处理：指在常规处理工艺之后，为进一步去除特定污染物（如氮、磷、难降解有机物、盐分等）

以达到更严格的排放标准或回用要求而增设的处理单元。

4.6 最佳可行技术：指综合考虑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及环境效益，在同类生产活动中可达到最佳污

染控制效果且已规模化应用的成熟技术。

4.7 运行负荷率：指污染防治设施实际处理的废气风量或废水量与其设计处理能力的百分比。

4.8 去除效率：指污染防治设施入口与出口污染物浓度的差值占入口浓度的百分比。

5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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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废水污染防治应遵循“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综合利用”的清洁生产与全过程控

制原则。优先采用资源能源消耗低、污染物产生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设备及原材料。污染物治理技术

路线的选择，应基于排污单位的生产工艺特征、污染物产生节点与理化性质、排放规律与浓度水平，并

综合考虑当地环境质量改善需求、排放标准要求、技术经济可行性及二次污染风险等因素，科学论证后

确定。污染防治设施应与主体生产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三同时”），其处理能

力、处理效率及可靠性应能满足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的要求。鼓励污染防治技术、工艺与装备的创新与应

用，推动智能化监控与管理，提升治污设施的自动化水平与运行效能。

6 废气污染防治通用技术要求

废气污染防治技术选择应根据废气来源、成分、浓度、温度、湿度、风量及排放要求等参数确定。

对于颗粒物污染控制，常用的技术包括机械式除尘（如旋风除尘器，适用于预处理或粗颗粒，效率

50-80%）、湿式除尘（如文丘里洗涤器，可同时处理颗粒和部分气态污染物，效率 80-95%）、过滤式

除尘（如袋式除尘器，对微细颗粒效率高，通常>99%）以及静电除尘（效率高，运行阻力低，可达 99%

以上）。袋式除尘器的过滤风速应根据粉尘特性选取，一般范围为 0.6-1.2 m/min。

对于气态无机污染物控制，二氧化硫（SO₂ ）治理可采用石灰石/石灰-石膏湿法脱硫（效率>95%）、

氨法脱硫、半干法脱硫等。氮氧化物（NOx）治理宜优先采用低氮燃烧技术进行源头控制，末端治理可

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SCR，效率可达 70-90%）或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NCR，效率 30-50%）。酸雾（如

HCl、HF）治理通常采用碱液吸收法。

对于挥发性有机物（VOCs）及恶臭污染控制，技术选择应充分考虑 VOCs 组分、浓度及回收价值。

对于中高浓度（通常指浓度>3000 mg/m³）且有回收价值的 VOCs 废气，宜优先采用吸附回收（如活性炭

吸附、碳纤维吸附）、冷凝回收等技术。对于中低浓度 VOCs 废气，可采用吸附浓缩-催化燃烧/蓄热燃

烧（RTO/RCO）、生物净化、低温等离子体、光催化氧化等技术进行销毁处理。活性炭吸附装置的设计

空塔风速宜为 0.3-0.6 m/s，炭层厚度不低于 0.5 米。RTO 装置的热回收效率通常应不低于 90%，燃烧

室温度应维持在 760℃以上。生物法适用于处理水溶性或可生物降解的 VOCs 及恶臭物质，空床停留时

间（EBRT）一般设计为 15-6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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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收集系统应遵循“应收尽收、分质收集”原则。集气罩设计应靠近污染源，控制风速满足捕集

要求。管道系统应合理布局，保持必要的输送流速（如一般粉尘管道风速 15-25 m/s），减少阻力与磨

损。风机选型应匹配系统风量与压力损失，并考虑必要的余量。

7 废水污染防治通用技术要求

废水处理应遵循“清污分流、分质处理、梯级利用”的原则。技术路线的确定需依据废水水质（pH、

COD、BOD、SS、氮、磷、重金属、盐分、特征污染物等）、水量及变化规律，以及排放或回用标准。

预处理技术主要用于去除悬浮物、调节水质水量、去除油类或特定有毒物质。格栅用于去除大块漂

浮物；沉砂池去除密度较大的无机颗粒；沉淀（混凝沉淀）用于去除悬浮物和胶体，表面负荷一般取

1.0-2.0 m³/(m²·h)；隔油池用于分离浮油和分散油；气浮法（如溶气气浮）适用于去除密度接近水的

悬浮物、油类和胶体，水力停留时间约 20-40 分钟；中和调节用于稳定 pH 值。

生物处理是去除废水中溶解性有机物及氮、磷营养物的核心工艺。好氧活性污泥法（如传统推流式、

完全混合式、SBR 及其变型）适用于处理中等浓度有机废水，污泥负荷（Ls）通常取 0.2-0.4

kgBOD5/(kgMLSS·d)。生物膜法（如生物滤池、生物转盘、接触氧化法）具有抗冲击负荷能力强、剩余

污泥少的特点，适用于可生化性较好的废水。厌氧生物处理（如 UASB、IC 反应器）适用于处理高浓度

有机废水，兼具产能效益。脱氮除磷可采用 A/O、A²/O、SBR 及其改良工艺，需确保足够的缺氧、厌氧

和好氧水力停留时间。

深度处理用于进一步净化二级生物处理出水。过滤（如砂滤、纤维过滤）可去除残留悬浮物；活性

炭吸附可去除难降解有机物和色度；高级氧化（如芬顿氧化、臭氧氧化）用于降解生物难降解有机物；

膜分离技术（如超滤、纳滤、反渗透）可实现污染物高效分离和高品质回用，但需加强预处理防止膜污

染。

废水处理设施设计应留有应对水质水量波动的余量。主要构筑物和设备的备用能力应符合相关设计

规范。污泥处理处置单元（浓缩、脱水、稳定化、最终处置）必须配套建设，防止二次污染。

8 环境保护及运行维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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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和运行必须符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设施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应采取有

效措施控制噪声、振动以及处理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二次污染（如脱硫废水、废吸附剂、废催化剂、污泥

等）。设施排气筒和废水排放口的设置应符合规范化要求，便于采样监测。

建立健全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是保障设施稳定运行的关键。应定期对设施进行巡检、

维护和保养，记录主要运行参数（如处理量、药剂投加量、关键点位浓度、设备状态等），建立完整的

运行台账，保存期不少于 3年。应配备必要的在线监测仪器（如 pH 计、流量计、浓度监测仪）和实验

室分析能力，对进出口污染物浓度进行定期监测，评估处理效果。当设备出现故障或处理效率异常下降

时，应及时检修并向上级报告，必要时启动应急预案，确保污染物不直排。

加强运行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使其熟练掌握设施原理、操作技能和故障排除方法。推行智能化管

理，利用自动控制系统和数据平台优化运行参数，实现节能降耗和精准控制。

9 污染防治设施性能评价

污染防治设施建成后或重大改造后，应进行性能测试与验收监测，确保其处理能力、处理效率及排

放浓度满足设计要求和排放标准。定期对设施的运行效能、能耗物耗、稳定性及环境效益进行综合评价。

评价指标可包括：主要污染物去除效率、单位污染物削减成本、设备完好率与故障率、运行负荷率、二

次污染控制情况等。鼓励开展中水回用率、资源能源回收率等资源化绩效评价。评价结果应用于指导设

施的优化运行与技术改造。

10 附则

10.1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10.2 各相关单位在开展废气、废水污染防治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时，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10.3 本规范所引用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10.4 随着污染防治技术的进步和环保要求的提高，本规范将适时进行修订与完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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